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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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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类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生产、生活类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经济特区销售和使用的生活消费品（包括喷发胶、空气清新剂、地蜡清除剂、多

用途润滑剂、除虫剂、清洗剂）、油墨和胶粘剂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 

 GB/T 6753.4-1998 色漆和清漆用流出杯测定流出时间 

 GB/T 8170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 13354 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 

 GB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SH/T 1149 合成橡胶胶乳 取样 

 ASTM D6304 用卡尔费歇尔库仑滴定法测定石油产品、润滑油和添加剂中水分的试验方法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Water in Petroleum Products, Lubricating Oils, and Additives 

by Coulometric Karl Fischer Titration）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在101.3kPa标准压力下，任何初沸点低于或等于250℃的有机化合物。 

注：挥发性有机物简称“VOC”。 

4 技术要求 

生活消费品（包括喷发胶、空气清新剂、地蜡清除剂、多用途润滑剂、除虫剂、清洗剂）、油墨和

胶粘剂VOC含量限值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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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产、生活类产品VOC含量限值 

类别 产品名称 产品分类 VOC 限值 

生活消费品 

喷发胶 — ≤55% 

空气清新剂 

固态或凝胶态 ≤3% 

液体或泵喷 ≤12% 

喷雾 ≤10% 

地蜡清除剂 — ≤3% 

多用途润滑剂 
液体或泵喷 ≤1% 

喷雾 ≤40% 

除虫剂 
液体或泵喷 ≤25% 

喷雾 ≤22% 

玻璃清洗剂 液体或泵喷 ≤8% 

汽车清洗剂 

发动机用喷雾 ≤35% 

内饰用喷雾 ≤5% 

液体或泵喷 ≤2% 

胶粘剂清洗剂 — ≤50% 

空调专用清洗剂 
液体或泵喷 ≤4% 

喷雾 ≤35% 

油垢清洗剂 — ≤40% 

瓷砖清洗剂 — ≤5% 

厨房用清洗剂 — ≤10% 

油墨 

胶印油墨 
热固轮转[1] ≤10% 

单张、冷固轮转 ≤4% 

凹印油墨 — ≤20% 

柔印油墨 — ≤5% 

喷墨墨水 — ≤20% 

胶粘剂 

氯丁橡胶胶粘剂 — ≤250g/L 

聚乙酸乙烯酯胶粘剂 — ≤110g/L 

聚氨酯胶粘剂 — ≤100g/L 

非氯丁与 SBS 的橡胶胶粘剂 — ≤250 g/L 

SBS 胶粘剂 — ≤250g/L 

瞬间胶 — ≤50% 

其他胶粘剂 — ≤350g/L 

缩甲醛胶粘剂 — ≤350g/L 

注1：除非产品在名称或使用范围中明确说明适用于热固轮转，否则按照单张、冷固轮转进行判定。 

5 试验方法 

5.1 所有单组份产品的测试均不考虑稀释配比；多组分产品按产品规定的配比混合后使用状态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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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活消费品（除固态或凝胶态空气清新剂）和瞬间胶的 VOC 含量测试按照本规范附录 A 进行；

固态或凝胶态空气清新剂和油墨中的 VOC 含量测试按照本规范附录 B 进行；胶粘剂（除瞬间胶）的

VOC 含量测试按照 GB 18583-2008 附录 F 进行。 

5.3 喷雾样品推进剂的分离按照本规范附录 C 进行。 

5.4 液体产品密度的测试按照 GB/T 13354 进行。 

5.5 水分含量的测试按照本规范附录 D 进行。 

6 判定规则 

6.1 检验结果判定按照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6.2 检验结果应按产品类别符合表 1 的规定，否则判定为不合格。多功能产品按照限值最大的要求进

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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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VOC 含量测试方法—差值法 

A.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差值法的 VOC 含量测试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本规范范围内生活消费品（除固态或凝胶态空气清新剂）和瞬间胶。 

A.2 原理 

称取一定量的样品使其在一规定的温度下保持数小时，其损失的质量比减去水分含量为VOC含量。 

A.3 仪器设备 

A.3.1 烘箱 

能在安全条件下进行试验，温度在110℃时，温度偏差在±5℃之内，且应装有强制通风装置。 

A.3.2 分析天平 

能准确称量至0.0001g。 

A.3.3 干燥器 

装有适宜的干燥剂，例如用氯化钴浸过的干燥硅胶。 

A.4 测试方法 

A.4.1 取样：多组分样品按照使用说明在密封容器中进行混合，如一个带螺旋盖或金属帽的玻璃瓶。

液体样品按GB 3186的规定取样，喷雾样品依据附录C进行推进剂分离后，取不含推进剂的部分进行测

试。 

A.4.2 VOC含量的测定 

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称量洁净干燥的聚四氟乙烯称量皿的质量（m0），称取待测样品（m1）至称量皿中铺匀，称量需

精确至0.0001g。如挥发性成分高于40%，则m1为0.5±0.1g，如挥发性成分低于40%，则m1为0.3±0.1g。

对于高粘度样品（按GB/T 6753.4-1998用6mm的流出杯测得的流出时间t≥74s）或结皮样品，用一个已称

重的金属丝或聚四氟乙烯网（对有腐蚀性的样品测试）将试样铺平。如有必要，可另加2mL合适的溶剂

作为稀释剂。 

在称量过程中盖住称量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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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挥发的样品，将充分混匀的样品放入一个带塞的瓶中或放入可称重的吸管或10mL的不带针

头的注射器中，用减重法称取试样至铝箔盒中，并将试样铺平。 

称量完毕并在需要的时候加入稀释剂后，将称量皿转移至事先调节到110±5℃的烘箱中,保持1小时。

加热时间结束后，将称量皿转移至干燥器中使之冷却至室温，或者放置在无灰尘的大气中冷却。 

称量称量皿和剩余物的质量（m2），精确至0.0001g。 

水分的测定按照本规范附录D进行。 

A.5 结果的计算 

A.5.1 液体样品VOC含量的计算 

对于液体样品，用式（A.1）计算VOC的质量分数ω，以%表示。 

1 0 2

1

100W

m m m

m
 

  
   
 

……………………式（A.1） 

式中： 

m0 —空称量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称量皿和剩余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ωW—水分含量，单位为%。 

如果两个结果（两次测定）之差大于2%（相对于平均值），则需按A.4.2所述方法重新测试。 

计算两个有效结果（两次测定）的平均值，报告其试验结果，准确至0.1%。 

A.5.2 喷雾样品VOC含量的计算 

对于喷雾样品，用式（A.3）计算VOC的质量分数ω，以%表示。 

1 0 2 2 0

1 1 0

100G G
W

G G

m m m m m

m m m
 

   
    

 
……………………式（A.3） 

式中： 

m0 —空称量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称量皿和剩余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ωW—水分含量，单位为%； 

mG0 —空喷雾罐的质量，单位为克（g）； 

mG1 —推进剂分离前喷雾罐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G2 —推进剂分离后喷雾罐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如果两个结果（两次测定）之差大于2%（相对于平均值），则需按A.4.2所述方法重新测试。 

计算两个有效结果（两次测定）的平均值，报告其试验结果，准确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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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VOC 含量测试方法—气相色谱法 

B.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气相色谱法的 VOC 含量测试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固态或凝胶态空气清新剂和油墨。 

B.2 原理  

试样经粉碎稀释后，通过气相色谱分析技术使样品中各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离，定性鉴定被测化

合物后，用内标法测试其含量。 

B.3 材料和试剂  

B.3.1 载气：氮气，纯度≥99.995%； 

B.3.2 燃气：氢气，纯度≥99.995%； 

B.3.3 助燃气：空气； 

B.3.4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B.3.5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的质量

分数至少为99%，或已知纯度。例如：异丁醇、乙二醇单丁醚、乙二醇二甲醚、二乙二醇二甲醚等。 

B.3.6 校准化合物 

本标准中校准化合物为通过仪器分析确定的目标化合物，例如，乙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

异丁醇等。纯度的质量分数至少为 99%，或已知纯度。 

B.3.7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的质量分数至少为99%，

或已知纯度。例如：、乙腈、甲醇、乙酸乙酯或四氢呋喃等溶剂。 

B.3.8 标记物：用于按VOC定义区分VOC组分与非VOC组分的化合物。本标准中为己二酸二乙酯（沸

点251℃）。 

B.4 仪器设备  

B.4.1 气相色谱仪，具有以下配置： 

B.4.1.1 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并且汽化室内衬可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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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2 程序升温控制器； 

B.4.1.3 检测器 

可以使用下列三种检测器中的任意一种：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已校准并调谐的质谱仪或其他质量选择检测器； 

——已校准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 光谱仪）。 

注：如果选用质谱仪或红外光谱仪检测器对分离出的组分进行定性鉴定，仪器应与气相色谱仪相连并根据仪器制造

商的相关说明进行操作。 

B.4.1.4 色谱柱：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或6%腈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聚乙二醇毛

细管柱； 

B.4.2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10μl； 

B.4.3 配样瓶：约20ml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B.4.4 天平：精度0.1mg。 

B.5 供参考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B.5.1 色谱条件1 

色谱柱（基本柱）：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30m×0.32mm×1.0μm； 

进样口温度：260℃； 

检测器：FID，温度：280℃； 

柱温：程序升温，45℃保持 4min，然后以 8℃/min 升至 230℃保持 10min；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1.0μl。 

B.5.2 色谱条件2 

色谱柱（基本柱）：6%腈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60m×0.32mm×1.0μm； 

进样口温度：250℃； 

检测器：FID，温度：260℃； 

柱温：程序升温，80℃保持 1min，然后以 10℃/min 升至 230℃保持 15min；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1.0μl。 

B.5.3 色谱条件3 

色谱柱（确认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30m×0.25mm×0.25μm； 

进样口温度：240℃； 

检测器：FID，温度：250℃； 

柱温：程序升温，60℃保持 1min，然后以 20℃/min 升至 240℃保持 20min；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1.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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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B.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B.6.1 色谱仪参数优化 

按选定的色谱条件，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其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的灵敏度、稳

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 

B.6.2 定性分析 

定性鉴定试样中有无 B.3.6 中的校准化合物。优先选用的方法是气相色谱仪与质量选择检测器或

FT-IR 光谱仪联用，并使用 B.5 中给出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也可利用气相色谱仪，采用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FID）和 B.4.1.4 中的色谱柱，并使用 B.5 中给出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分别记录 B.3.6 中校准化

合物在两根色谱柱（所选择的两根柱子的极性差别应尽可能大，例如 6%腈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

毛细管柱和聚乙二醇毛细管柱）上的色谱图；在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对被测试样做出色谱图后对比

定性。 

B.6.3 校准 

B.6.3.1 校准样品的配制 

分别称取一定量（精确至 0.1mg）B.6.2 鉴定出的各种校准化合物于配样瓶（B.4.3）中，称取的质

量与待测试样中各自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再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B.3.5）于同

一配样瓶（B.4.3）中，用稀释溶剂（B.3.7）稀释混合物，密封配样瓶（B.4.3）并摇匀。 

B.6.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试 

在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按 B.6.2 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将适当数量的校准化合物注入

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按下列公式分别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c i i s
i

i s c i

m A
R

m A





……………………………………………（式 B.1）  

式中： 

Ri-——化合物 i 的相对校正因子； 

mci-——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 i 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s-——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s-——内标物的峰面积； 

Aci ——化合物 i 的峰面积。 

Ri 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 5%，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B.6.3.3 若出现未能定性的色谱峰或未能购买到校准用的化合物时，则假设其相对于异丁醇的校正因

子为1.0。 

B.6.4 试样的测试 

B.6.4.1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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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分样品按照使用说明在密封容器中进行混合，如一个带螺旋盖或金属帽的玻璃瓶。液体样品按

GB 3186的规定取样，固体或凝胶样品按SH/T 1149的规定取样。 

B.6.4.2 试样的配制 

称取试样 1~3g（精确至 0.1mg）以及与被测物质量近似相等的内标物（B.3.5）于配样瓶（B.4.3）

中，加入 10ml 合适的稀释溶剂（B.3.7）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B.4.3）并摇匀，此后超声提取 15 分

钟。 

注：若需要，样品需离心或过滤。 

B.6.4.3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B.6.4.4 将标记物（B.3.8）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其在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或6%腈丙苯基/94%

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保留时间，以便按3.1给出的VOC定义确定色谱图中的积分终点。 

B.6.4.5 将1μl按B.6.4.2配制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并记录各种保留时间低于标记物的

化合物峰面积（除稀释溶剂外），然后按下列公式分别计算试样中所含的各种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is i i
i

s is

m A R
m

m A

 



…………………………………………（式 B.2） 

式中： 

mi——测试试样中被测化合物 i 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g/g）； 

Ri——被测化合物 i 的相对校正因子； 

mis——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测试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s——内标物的峰面积； 

Ai ——被测化合物 i 的峰面积。 

平行测试两次，mi值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B.7 计算  

按式 B.3 计算 VOC 含量： 

1

( ) 100
i n

i

i

VOC m




  …………………………………………（式 B.3） 

式中： 

( )VOC ——待测样品中的 VOC 含量，以质量分数（%）表示； 

mi——1g 试验样品中化合物 i 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0——质量（克每克，g/g）换算成质量分数（%）的换算系数。 

B.8 精密度  

B.8.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10%。 



SZJG XXXX—XXXX 

10 

 

B.8.2 再现性 

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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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喷雾样品推进剂的分离方法 

C.1 原理 

控制喷雾罐的释放压力以实现喷雾样品中推进剂与非推进剂部分的分离。 

C.2 仪器设备 

C.2.1 金属喷雾罐分离装置：图C.1； 

 

图 C.1 金属喷雾罐的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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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玻璃喷雾罐分离装置：图C.2。 

 

图 C.2 玻璃喷雾罐的分离装置 

C.3 金属喷雾罐的分离步骤 

C.3.1.1 关闭推进剂收集系统的阀门。 

C.3.1.2 将喷雾罐的盖子拿下并称重，精确到0.0001g，为mG1。 

C.3.1.3 在-15℃低温箱中垂直放置4h，取出后将样品倒置放置在平台上。 

C.3.1.4 慢慢提高液压千斤顶直到可以刺穿，注意控制压力。 

C.3.1.5 泄压，直至推进剂从输出口流出。可将推进剂传输管路伸入水面下，如推进剂冒泡速度低于2

0个/min，则认为推进剂基本分离完毕。此后将金属罐从装置中拆除。 

C.3.1.6 将推进剂分离后的样品在46℃恒温水浴中垂直放置1h，取出擦干外壁。如在水浴中放置1h后

样品体积明显减少，则重新进行C3.1.1至C.3.1.6的测试，如试验现象相同，则取消水浴恒温过程，直接

进行测试。 

C.3.1.7 称量喷雾罐与不含推进剂部分的重量之和，精确到0.0001g，为mG2。 

C.3.1.8 将不含推进剂的样品取出并按照附录A与D部分进行测试，并称取空罐重量，精确到0.0001g，

为m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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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玻璃喷雾剂的分离步骤 

C.4.1.1 拆掉玻璃罐上的阀门上的驱动器。 

C.4.1.2 将喷雾罐的盖子拿下并称重，精确到0.0001g，为mG1。 

C.4.1.3 在-15℃低温箱中垂直放置4h，将气雾罐倒置在锥形适配器阀门上。 

C.4.1.4 汽缸加压驱动样品罐阀置于锥形适配器上，注意控制压力。 

C.4.1.5 打开样品阀，可用采样袋收集推进剂。也可将推进剂传输管路伸入水面下，如推进剂冒泡速

度低于20个/min，则认为推进剂基本分离完毕。 

C.4.1.6 收集完毕，移除采样袋，把多余的推进剂放掉，直至压力表读数为零并且样品罐中无推进剂

流出。 

C.4.1.7 移除样品罐，拧松并移除样品罐阀门装置。将推进剂分离后的样品在46℃恒温水浴中垂直放

置1h，取出擦干外壁。如在水浴中放置1h后样品体积明显减少，则重新进行C4.1.1至C.4.1.7的测试，如

试验现象相同，则取消水浴恒温过程，直接进行测试。 

C.4.1.8 称量喷雾罐与不含推进剂部分的重量之和，精确到0.0001g，为mG2。 

C.4.1.9 将不含推进剂的样品取出并按照附录A与D部分进行测试，并称取空罐重量，精确到0.0001g，

为m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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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水分含量的测试方法 

水分含量按照GB/T 6283方法进行测试。石油产品、润滑油类产品可选择ASTM D 6304（程序C）

方法（含推进剂样品需首先按照附录C进行推进剂分离，取不含推进剂的部分进行水分测试）。 某些情

况下需根据所测试样品类别及特性进行预处理，例如在滴定池中加入辅助溶剂以增加样品的溶解、调节

溶液pH值、抑制副反应等。以下给出部分示例供使用者参考。 

示例： 

——主体为矿物油类样品（如润滑剂），可使用体积比为1:3的甲醇与三氯甲烷混合物作为溶剂。也可采用

ASTM D6304中程序C（卡氏炉）进行水分测试； 

    ——酸性过大（pH值不大于5）样品，样品测试前需加入水分测试专用酸缓冲液以中和样品加入后引起的pH值变化，

保持pH值在5.5~8的范围内。缓冲溶液加入量由样品酸性和缓冲溶液的缓冲能力决定； 

——碱性过大（pH值不小于7）样品，样品测试前需加入水分测试专用碱缓冲液以中和样品加入后引起的pH值变化，

保持pH值在5.5-8的范围内。缓冲溶液加入量由样品碱性和缓冲溶液的缓冲能力决定； 

——某些含醛类化合物的产品，用乙二醇甲醚代替甲醇作为溶剂可有效抑制副反应； 

——某些含羰基化合物的产品，可使用体积比为4:1的乙二醇甲醚和吡啶混合物作为溶剂。 

注：特殊情况下可使用吡啶、苯甲酸、水杨酸、二氯甲烷、 N,N－二甲酰胺、二甲基亚砜、甲苯、 二甲苯等作为溶剂。

多组分溶剂中，助溶剂的体积比例可以高于或等于甲醇，一般来说，甲醇所占体积比例不得低于25%，1-己醇、甲酰胺

作为助溶剂所占体积比例不超过50%，三氯甲烷、甲苯、二甲苯作为助溶剂所占体积比例不超过70%。 

 

 


